
附件1

平顺县扶贫（帮扶）资产管理工作领导组

组 长：段彦飞 副县长

副组长：杨 光 县财政局局长

刘春旺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、乡村振兴局局长

申丽枋 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主任

成 员：王建斌 县纪委副书记、监委副主任

王相澎 县文旅局局长

陈茂松 县卫体局局长

杨学明 县教育局局长

曹江波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

翟双全 县水利局局长

李志强 县住建局局长

黄世贤 县审计局局长

何晓彦 县商务发展中心主任

宋江艳 县金融工作服务中心主任

领导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，办公室主任

由刘春旺同志兼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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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扶贫（帮扶）项目资产移交协议

甲方（移交方盖章）

乙方（接收方盖章）

为管好用好扶贫（帮扶）项目资产，依据有关要求，甲乙双方

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本协议书。

一、移交内容

本次移交扶贫（帮扶）项目资产共计 项，资产总值

万元（详见附件）。

（甲乙双方应委派人员对移交项目资产进行评估核实，确保

所移交资产数量价值清楚、账实相符、档案齐全。双方交接人员

对移交资产逐项签字移交，移交清单及其他相关档案资料作为本

协议附件。）

二、双方的权利与义务

1.甲方自本协议签订即日将项目资产移交至乙方，并协助办

理资产权属变更手续。

2.乙方自协议签订后取得项目资产的所有权，应按照扶贫

（帮扶）项目资产管理相关规定管理使用项目资产。

3.甲方有权对乙方资产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指导。

4.乙方按照行业主管部门要求，按照“谁使用、谁管护”的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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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，制定管护制度，并严格按照资产管护制度要求，落实具体管护

责任人对项目资产进行管护，加强管护责任人履职监督，使项目

资产发挥长效作用。因乙方管护不力，造成扶贫（帮扶）项目资产

流失的，将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

5.移交的项目资产主要用于改善困难群众生产生活条件、发

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等方面。项目资产产生的收益主要用于巩固

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实现乡村振兴。

6.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方（移交方）、乙方（接收方）各持一份，

另送一份至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

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，协议自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甲方（签字盖章）:

乙方（签字盖章）:

签订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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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资产名称
所属项
目名称

资产地点
资产购
建年度

资产概况
（数量、规格）

资产原值 资产类别 备注

附件3

扶贫（帮扶）项目资产移交清册

移交单位（签字盖章）:
接收单位（签字盖章）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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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
村扶贫（帮扶）项目资产管护协议

甲方（村委会）：

乙方（管护人）：

为了进一步加大扶贫（帮扶）项目资产管护工作力度，严格落

实责任，做到分工明确，责任到人，确保项目资产长期发挥效益。

甲方与乙方在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信的原则前提下，签订本

协议书。

一、管护资产名称及地点

序号 资产全称 资产地点 备 注

二、管护时间

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期间，乙方负责对管护

的相关资产进行管护并形成运维记录，甲方定期进行监督检查。

三、管护人工作职责

1.乙方负责所管辖扶贫（帮扶）项目资产的管理，确保资产不

损坏、不流失。

2.乙方负责所管辖扶贫（帮扶）项目资产的巡查，每月不少于

一次对资产进行清理管护，按规定填写管护台账，确保资产不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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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人为破坏、占用、改变资产用途及其他影响使用等情况。

3.乙方负责所管辖扶贫（帮扶）项目资产的维护，确保资产能

正常使用，长期发挥效益。如遇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因素，导

致资产损毁等情况，应及时向甲方报备。

4.遇到特殊情况，乙方要服从甲方统一调遣和指挥，完成工

作任务。

甲方（签字盖章）： 乙方（签字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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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9

扶贫（帮扶）项目资产处置审批表

资

产

信

息

处

置

审

批

扶贫（帮扶）项目资
产名称

资产地点

资产原值

购建时间

资产类型

资产描述
（具体规模）

所有权人

资产处置方式

处置原因

村委会意见

乡镇意见

行业主管部门
意见

巩固衔接
领导小组意见

县 乡镇 村

万元

年 月 日

□公益性资产 □经营性资产

□转让 □拍卖 □置换 □报损 □报废 □其他：

经 年 月 日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，且公示无异议，拟
同意对该扶贫（帮扶）项目资产进行 处置。

经 年 月 日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，且公示无异议，拟同
意对该扶贫（帮扶）项目资产进行 处置。

（盖章）
年 月 日

（盖章）
年 月 日

（盖章）
年 月 日

资产净值

预计剩余使用年限

使用权人

万元

年

受益权人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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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0

扶贫（帮扶）项目资产处置流程图

操作流程 工作内容

村级申请
对需要处置的扶贫（帮扶）项目资产，村“两委”会同产
权主体提出处置意见，或聘请具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
出具专项报告作为处置的评估意见，按“四议两公开”民
主决策程序，提交村民代表大会研究。会议通过后，处置
计划在村级公示栏公示不少于5天，公示无异议后报乡镇
审核。

公
示
不
少
于
5
天

乡镇审核
村委会以书面形式(附村“两委”、村民代表会议记录、
会议签到册、会议图片等资料)将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
议讨论通过的处置方案上报乡镇，乡镇对村级上报的扶贫
（帮扶)项目资产处置材料进行审核，核实处置缘由和处
置方式是否准确，并组织人员实地核实。调查核难后，提
交乡镇觉政联席会议研究审定，处理结果公示不少于
5天，公示无异后报县主管部门审核。

公
示
不
少
于
5
天

行业主管部门
审核

县级行业主管部门对乡镇上报拟处置的扶贫(帮扶)项目资
产进行实地核查论证，出具论证意见，对达不到处置条件
的资产要反馈清楚原因及理由，符合处置条件的经部门党
组会议研究通过后报县级乡村振兴部门汇总，统一提交县
级审批。

县级审批
县级乡村振兴部门对各行业主管部门报送的拟处置扶贫
(帮扶)项目资产进行信息登记。经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
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领导小组或县农村工作领导小
组审批同意，在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公开公示不少于
5天，无异议后批复至相关乡镇进行处置，乡镇将相关资
产处置资料报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和乡村振兴局备案，并
建立县级扶贫（帮扶)项目资产处置台账。

公
示
不
少
于
5
天

村级根据县级资产处置审批意见，对资产进行核销处置，
建立资产处置台账(附件11)，并在全国防返贫监测系统资
产管理模块中标注信息，做好下账处理。县级农业农村部
门指导乡镇村级财务中心贯彻落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
制度，用好全国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。

登记入账

附件10

扶贫（帮扶）项目资产处置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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